
立法會 C B ( 2 ) 3 5 1 / 0 3 - 0 4 ( 0 1 )號 文件

資料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宣布馬禮遜樓為古蹟

目的

本文件告知委員，民政事務局局長作為《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 3 章 ）（條例）訂明的古物事務監督，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
日根據條例第 4 條，向屯門何福堂 會所的擁有人，即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會 （擁有 人）送 達書面 通知， 表明其 擬宣布 馬禮遜 樓（該 建

築物）為古蹟的 意向。

先前的宣布

2 . 我 們 透 過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十 日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告 知 委

員，由於 擁有人 在二零 零三年 三月一 日向建 築事務 監督提 交申請 ，

徵求批准 拆卸何 福堂會 所內的 建築物 ，古物 事務監 督將會 根據條 例

第 2 A 條宣布該建 築物為暫定古蹟，使其受到臨時保護。其後，該

建築物在 二零零 三年四 月十一 日獲宣 布為暫 定古蹟 。我們 按一般 的

做法，包 括立法 會先訂 立後審 議的程 序，處 理該項 宣布， 宣布的 有

效期為 1 2 個月。

文物價值

3 . 該建築物的歷史 價值在香港歷史上可說獨一無二。該建築物建

於一九三 六年， 為一九 三七至 一九四 五年抗 日戰爭 期間著 名十九 路

軍的軍長 蔡廷鍇 將軍（ 一八九 二至一 九六八 年）的 別墅的 一部分 。

一九四六 至一九 四九年 ，該別 墅曾被 用作達 德學院 的校舍 。達德 學

院是在周 恩來和 董必武 指導下 創辦的 大專 院校。學 院建立 後，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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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中國傑出 學者如茅盾、柳亞子、翦伯贊、司馬文森、千家駒、

郭沫若及 沈鈞儒 均到此 講學， 培育了 不少年 青知識 份子。 該建築 物

見證香港 在近代 中國歷 史及中 華人民 共和國 建國史 上所扮 演的獨 特

角色。該建築物 的歷史和建築價值詳盡評估載於附件 A， 地 盤位置
圖及照片則分別 載於附件 B 及 附件 C。

目前情況

4 . 繼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宣 布 該 建 築 物 為 暫 定 古 蹟

後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文 署 )和 地 政 總 署 就 長 期 保 護 該 建 築 物 一
事，繼續 與擁有 人磋商 ，但未 能達成 協議。 政府表 示，視 乎是否 能

夠達成協 議及是 否獲得 批准撥 款， 如擁有人 同意保 存該建 築物， 並

按照待定 的時間 表開放 該建築 物予公 眾人士 參觀， 政府會 負責修 復

和維修該建築物 。擁有人沒有接納有關建議。

5 . 擁 有 人 也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向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另 外 提 交

兩項申請，要求 根據條例第 2 C 條撤 回有關宣布，以及根據條例第

6 ( 1 )條 徵 求 准 許 拆 卸 該 建 築 物 。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五 月 九
日拒絕該 兩項申 請。擁 有人於 是在二 零零三 年五月 二十日 向行政 長

官提出呈 請，反 對該項 宣布。 行政長 官其後 把該項 反對轉 交行政 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 。該項反對現時正在處理中。

宣布古蹟

6 . 根據條例第 2 B 條 ，位於私人土 地範圍的暫定古蹟的宣布有效
期不可延 展，因 此，現 時宣布 所賦予 的法律 保護亦 會在二 零零四 年

四 月 十 日 後 失 效 。 由 於 擁 有 人 先 前 曾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申 請 拆 卸 許

可，其後 又向古 物事務 監督申 請批准 拆卸建 築物， 擁有人 可能會 在

該項宣布 的有效 期屆滿 時，再 次向建 築事務 監督申 請拆卸 許可。 根

據現行法 例，如 申請符 合技術 規定， 建築事 務監督 便須加 以處理 ，

並在 3 0 天內予以 批准。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在現有暫定古蹟宣布的
有效期 屆滿前， 根據條例第 3 條， 宣布該建築物為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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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根據條例第 3 條，古物事務監督在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並得到
行政長官批准後 ，可循第 4 條 規定的以下程序透過憲報公告宣布該
建築物為古蹟：

( a ) 古物事務監督須把書面通知送達擁有人及該私人土地的任

何合法佔用人，表明其擬宣布建築物為古蹟的意向；

( b ) 該擁有人或合法佔用人可在 1 個月內，或在行政長官所容
許的更長限期內，向行政長官提出呈請，反對 註 1 該項擬作

出的宣布；

( c ) 行政長官考慮有關反對後，可指示─

!  不得作出該項擬作出的宣布；或

!  將反對轉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及

( d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有關反對後，可指示─

!  古物事務監督按照第 3 條作出該項擬作出的宣布；

!  作出該項擬作出的宣布，但須作出其認為適當的更改

或附加其認為恰當的條件；或

!  不得作出原擬作出的宣布。

經憲報公告的宣布亦會以一般的處理方法，交由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

審議的程序。

8 . 要完成上述的法定程序需時數個月，因此，我們別無選擇，只好

現在就展開宣布程序。因此，古物事務監督在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後，

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把書面通知送達何福堂會所的擁有人及

合法佔用人，表明其擬宣布該建築物為古蹟的意向。擬作出的宣布適

用於該建築物本身，其面積約 480 平方米。一如先前作出的暫定古蹟
宣布，我們已根據條例第 3(2 )條，把建築物外圍約 352 平方米的地方
劃為緩衝區，一併列入宣布古蹟範圍，為古蹟提供保護。此外，我們

亦已在宣布範圍內包括約 418 平方米的地方作為通道，利便前往巡查

                                          
註 1 第 4 條有關提出反對的條文只在作出宣布前有效。當局在根據第 3 條作出有關古
蹟的宣布後，任何人士均不得根據條例再次提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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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和日後進行維修工程。條例第 3(2 )條賦予古物事務監督權力，
可把古蹟的任何鄰接土地列入宣布的古蹟範圍，以保護古蹟或利便前

往古蹟。因此，宣布的總面積約為 1  2 50 平方米，只佔擁有人先前擬
議重建範圍的一小部分。擬作出的宣布範圍載於附件 D 的圖則。如將
來擁有人提出任何有關更改通道界線以配合其重建計劃的建議，政府

會作出考慮。

9 . 送 達 通 知 並 不 影 響 擁 有 人 就 較 早 時 暫 定 古 蹟 宣 布 所 提 出 的 反

對。如上文第 7 段所解釋，在送達通知後，擁有人或合法佔用人可根
據條例第 4 條，向行政長官提出呈請，反對該項擬作出的古蹟宣布。
該項經憲報公告的宣布，也會交由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1 0 . 有關的古蹟宣布不會影響該建築物的用途或物業擁有權。只要符

合有關的法例要求，以及該建築物得以原址保存並適當納入未來發展

計劃內，物業擁有人仍可進行重建計劃。政府在有需要時樂於提供這

方面的意見。

補償

1 1 . 如上文第 4 段所述，我們已向擁有人建議，政府會負責修復和維
修該建築物，但建議遭拒絕。條例亦訂明有關補償的條文。擁有人或

合法佔用人如根據該等條文能證明其蒙受經濟損失，便可申索補償。

其他方案

1 2 . 要完成宣布該建築物為古蹟的法定程序需時數個月，加 上擁有人

先前曾提交拆卸 該建築物的申請，因此，我們別無選擇，只好現在就

採取行動，以宣布該建築物為古蹟，作永久保護。否則，本港將損失

一項珍貴的文化遺產。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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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該建築物是屯門市地段第 117 號餘段何福堂會所用地範圍內最重
要的歷史建築物，現時用作宗教中心。擁有人以不得轉讓的契約持有

該地段。契約限制該建築物只能作非牟利用途 (即青年中心、學校和職
員宿舍 )，而且土地用途不准更改。在一九九八年七月，擁有人根據《城
市規劃條例》第 1 6 條的規定，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提出有關地
段的規劃申請。建議的計劃包括收納地段毗鄰一大幅政府用地；拆卸

何福堂會所用地範圍內的所有建築物及毗鄰現有兩所學校，以及在會

所及學校清拆後，在原址分別興建兩所重置學校及五幢住宅樓宇。

14 . 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城規會批准有關規劃申請，並列明附帶條

件。由於在申請用地範圍內並沒有法定古蹟、經評定等級的建築物或

已知的考古遺址，按當時慣常做法，規劃署在處理申請時無需諮詢康

文署轄下古物古蹟辦事處 (為加強保存文物的成效，當局由一九九九年
九月起推行新措施：每當規劃署處理涉及建於一九六零年以前的建築

物的重建計劃時，都必須徵詢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 )。因此，城規會
在考慮擁有人根據第 1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時，並不知悉何福堂會所用
地所具有的歷史價值。不過，在城規會向擁有人發出的批准信中列明，

即使城規會批出規劃許可，也不表示政府會給予有關發展計劃所需的

其他批准。為使計劃得以盡快展開，擁有人向地政總署申請修訂土地

批約，容許其進行擬議的發展計劃。由於擁有人建議在發展範圍內包

括毗鄰的政府用地，有關修訂將以換地方式進行。

1 5 . 在處理擁有人的換地建議時，地政總署曾向擁有人指出，在進行

換地之前，必須解決一些尚待處理的問題，包括保存歷史建築物和更

正已批給的第 16 條規劃許可中的用地數據，而擁有人亦必須重新取得
根據第 16 條批給的規劃許可。擁有人曾於二零零一年五月根據第 16
條重新提出規劃申請，但卻於同一個月內撤回有關申請。修訂土地批

約／換地的程序在二零零二年四月左右終止。

1 6 . 在古物古蹟辦事處於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零年間就建於一九五

零年以前的建築物進行的全港調查，何福堂會所用地在一九九九年七

月成為已載錄建築物。該項調查載錄了約九千幢建於一九五零年以前

的建築物，但仍須再作調查以確定個別建築物的文物價值。二零零年

十月十三日，在屯門區議會轄下的文物工作小組會議席上，有意見認

為何福堂會所用地內某些建築物值得保存，古物古蹟辦事處在該會議

上方得悉擁有人的擬議發展計劃。古物古蹟辦事處隨後採取行動，確

定該用地範圍內的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其後，康文署與擁有人進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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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串討論，希望令擁有人同意保存在何福堂會所用地範圍內的重要

歷史建築物。雙方曾就不同的建議進行討論，但未能達成協議。

1 7 . 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擁有人就拆卸何福堂會所用地範圍內的所

有建築物，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申請。該建築物是何福堂會所用地範

圍內最重要的歷史建築物，為免其受即時拆卸的威脅，古物事務監督

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宣布該建築物為暫定古蹟。該項宣布的有效期

將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日後屆滿，且不得延展，因此，當局有需要採

取行動宣布該建築物為古蹟，以作長期的法定保護。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屯門青山道屯門青山道屯門青山道屯門青山道 28號前達德學院歷史及建築評估號前達德學院歷史及建築評估號前達德學院歷史及建築評估號前達德學院歷史及建築評估

位於屯門青山公路何褔堂會所內的歷史建築物是著名抗日將領蔡廷鍇於㆒

九㆔六年所建1，其歷史發展可分為㆔個階段：第㆒階段（1936-1946）為蔡廷鍇
將軍的別墅；第㆓階段（1946-1949）為達德學院的校舍；第㆔階段（1950至現
在）為宗教團體作宗教用途。現存的馬禮遜樓及何褔堂會所大樓為其㆗最早期的

建築物。

這建築物曾是國民黨著名北伐及抗日將領蔡廷鍇的別墅。蔡廷鍇（1892-
1968），廣東羅定縣㆟，農民家庭出生，自幼父母雙亡，曾當過農民、裁縫和牛
醫。十九歲時入伍從軍，在反清革命和討伐北洋軍閥的戰爭㆗均立㆘顯赫的戰

功。㆒九㆔零年，蔣介石把六十及六十㆒師改編為著名的十九路軍，並任命蔡廷

鍇為軍長。在㆒九㆔㆓年「㆒．㆓八」淞滬之戰㆗，蔡廷鍇親率十九路軍孤軍作

戰，迫使日軍陣前易帥，擊退日軍對㆖海㆞區的進犯，從此名聲大震。及後，蔡

廷鍇率師入福建，於㆒九㆔㆔年發動「閩變」，號召抗日反蔣，並參加了褔建㆟

民革命政府。革命失敗後，蔡軍退守泉州。其間，蔡廷鍇曾寓居香港，因酷愛屯

門的優閑的野外生活，故㆒九㆔六年於屯門建洋式別墅居住，以舒緩平日工作的

壓力。在別墅前有牌坊狀的門框，橫額則寫著別墅的名稱「瀧江別墅」，另於青

山公路旁亦聳立著寫著「芳園」的牌坊。

㆒九㆕六年，蔡廷鍇將瀧江別墅免租借予達德學院作為校舍，而他亦擔任達

德學院的校董。達德學院是第㆒所被香港政府明令取銷註冊資格的學院，這事件

反映出㆒九㆕七年至㆕九年間英國政府與㆗國共產黨外交關係的轉變。創辦達德

學院的契機早見於㆒九㆕六年，當時周恩來在會見㆗共廣東區委負責統戰和海外

工作的連貫時，曾提出內戰局勢緊張，很多支持㆗共的文化界㆟士要轉移香港，

故此要求廣東區委為他們安排生活及工作，由此萌生建立㆒所大學的念頭。達德

學院的第㆒任校長為國民黨左派的陳其瑗，他於㆓十年代曾參與籌辦廣州㆗山大

學，亦曾任廣州國民大學校長。

達德學院的宗旨是倡議「學習自動、學術自由、生活自治」的實踐。於㆒九

㆕六年組成達德學院的籌備委員會，由陳其瑗當主任，楊伯愷、黃藥眠、曾偉為

當委員。㆒九㆕六年九月㆗旬，蔡廷鍇免租借出他在新界青山新墟的別墅「芳園」

為校址。達德學院於㆒九㆕六年十月十日正式宣告成立，並於㆓十日正式㆖課，

但該校直至㆒九㆕七年十㆓月十八日，才獲香港教育司發給執照。

達德的學生㆟數由創校初期的㆒百八十㆟增至㆒九㆕八年時的㆓百六十五

㆟。達德的學生來源包括東江縱隊北撤後留在廣東的年青幹部、內㆞參加㆞㆘活

動被通輯或受懷疑的學生、南洋華僑青年和香港及內㆞慕名而來的青年。其㆗以

華僑學生留校時間最長，至於國內學生，大部分都因工作需要或為經濟狀況所

迫，留校學習時間較短。達德開辦的課程主要分為㆕年制的商業經濟、法政和國

                                                
1 蔡廷鍇《蔡廷鍇自傳》，頁 439載：（民國廿㆕年）．．．吾妻已在香港新界新圩附近買得㆒、㆓十畝田，
并著手建㆒小房屋，但尚未竣工，我甚欲恢復我耕田的舊業，即搬往青山暫住。另頁 441 載：（民國廿五

年）．．．她（蔡妻）前建之小房屋不合我意，當時建築費用甚廉，乃決心自己設計建洋房㆒間，著永泰公

司鄧玉庭來議價。結果以㆒萬七千元包工包料，限㆕月完成，今居住的問題已可解決。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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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班，及兩年制的新聞專修班和大學預備先修班，當㆗以商業經濟班學生最多。

達德學院的教育方針與國內傳統的教育理念迴異，達德校友最常提及的，是

達德學院那民主、自由和進步的氣氛。相對於國民黨於國內日漸收緊文字查禁的

法令和政策，香港擁有較大的言論和出版空間，學院提倡閱讀自由，使學生能得

到㆒個大讀「禁書」的機會。此外，達德亦提倡自由跨系學習、小組學習、獨立

鑽研和自由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等，在學習過程㆗，學院鼓勵學生各抒己見，甚至

可批評老師與講者的觀點，這與國內單向教條式的教學法可謂大相逕庭。達德學

院的另㆒創舉，是於㆒九㆕八年成立的院務委員會，由職員、教授、學生㆔方面

組成，為學院最高行政管理權力機構，開創師生共同參與校政的先河。

達德學院在港辦學的歷史雖只有短短㆔年，但其間知名學者雲集，主要原因

是不少知識分子，既不容於國民黨的統治，便南㆘至香港暫避，以作新的開始，

遂造就了達德學院風雲際會的盛況。這在香港文化史㆖可謂是㆒時無兩，至今仍

為達德的校友津津樂道。當時港督葛量洪，在㆘令封閉達德學院後，向殖民㆞部

的報告㆗亦有提及達德學院的師資：

「（達德學院）老師包括㆒些有才能及學識淵博的教授，其㆗不少是親

共的，他們包括鄧初民、陳此生、千家駒2、海龔彬、梁嘉，及其他㆗國

民主同盟或親共㆟物。隨著學院的發展，教授的㆟數亦增加，也吸引了

不少知名㆟物如郭沫若，以及從馬來西亞及荷屬東印群島來的㆒些左翼

或共黨㆟物到校（任教）。」3

此外，新華社社長喬冠華、著名文㆟茅盾、國學大師郭沫若、民主派㆟士何

香凝4、李濟深、劉王立明和譚平山等也曾在達德學院講學。

㆒九㆕九年㆓月㆓十㆓日，港督會同行政局㆘令封閉達德學院，㆗共㆗央香

港分局遂召開會議討論善後工作，作出了㆕項重要決定：㆒．協助部分教師、學

生轉入其他單位工作、學習；㆓．商經系大部分同學轉入建㆗專科學院學習銀行、

財經業務；㆔．部分教師、學生（大多數是從海外回國的僑生）乘船北㆖解放區，

由黨㆗央有關部門安排工作；㆕．志願參加武裝鬥爭的學生轉入華南各㆞游擊

區。

學院㆔屆學生的總數約有千餘㆟5，㆒九㆕七年㆗共恢復華南游擊戰爭後，

各游擊區分別召回在達德學院就讀的所屬幹部。據當時負責派送閩、粵、贛區幹

部張明生的回憶，從㆒九㆕七年五月至㆕九年初，派送到華南各㆞參加農村武裝

鬥爭的同學約有㆒百多㆟。達德學院培育了㆒批年青幹部，然後回到原住㆞擴散

工作，部分在㆗共建國後在㆗央行政架構㆗身居要職。6

                                                
2 著名㆗國經濟學家，在 1946 至 1949 年間任教於達德學院。千氏曾任㆗國民主同盟㆗央委員會主席和㆗
國㆟大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並於多份香港報章㆖發表過有關政治和經濟的論文。
3 港督致殖民㆞部大臣書函 C.O., 2 Apr 1949，見英國外交部檔案 FO371/75780。
4 何香凝為孫㆗山親密戰友廖仲愷之妻子，國民黨㆟，曾到達德講學，㆕九年後曾任㆗華㆟民共和國政協
副主席，文聯副主席，㆟大常委，㆗華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等職。
5 《達德學院的教育實踐》，頁 56。
6 《達德學院的教育實踐》，頁 58：「……據 1985年的不完全統計，現任職務㆗，有省級幹部 1㆟，司、局、
廳級幹部 40㆟，處級幹部 85㆟，科級幹部 60餘㆟，正、副教授和研究員 11㆟，講師、工程師 20㆟，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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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瀧江別墅作為達德學院校舍期間，別墅主樓成為達德學院的主樓，學院各

個辦公室及教室均設於主樓內。位於主樓東南方的㆒幢紅磚築砌建築物稱為「紅

樓」，為達德學院的女生宿舍。當時紅樓門外擺放著拆疊式木制餐桌，為當時露

㆝食堂的部分。位於主樓西北面的木架構建築為「民主禮堂」，是由第㆕屆學生

自治會籌建的，當時民主禮堂正門的門匾為李濟深的題字。民主禮堂現在已改為

㆔合土建築，並用作何褔堂會所的飯堂。

達德學院關閉後，倫敦傳道會（即今世界傳道會）購㆘這所校舍，並借予㆗

華基督教會作女宣教師學校，專門訓練本㆞女宣教㆟才，其後易名為「香港神學

院」，培訓本㆞宣教師成為聖職㆟員。後因崇基學院宗教系成立，神學院遂遷入

崇基學院續辦，而院所則曾作外國來港研究傳教工作的討論場所。㆒九六㆒年，

倫敦傳道會把會所業權正式轉移予㆗華基督教會，只象徵式收取㆒元為紀。㆒九

六㆔年何褔堂書院成立，現在的何褔堂會所成為當時的學生宿舍。直至六零年代

㆗期，何福堂會所才正式成為退修用的會所。何褔堂會所是為紀念香港第㆒位華

㆟牧師－何褔堂牧師而命名的。

何福堂會所現址有㆔幢與達德學院有密切關係的歷史建築物／構築物，分別

為馬禮遜樓（前達德學院主樓）、何福堂會所大樓（前達德學院女生宿舍，又名

“紅樓”），以及馬禮遜樓外的涼亭。

馬禮遜樓建於㆒九㆔六年，是何福堂會所用㆞㆖歷史最悠久的建築物。該建

築物樓高兩層，初看像是由結實的花崗岩石建成，但其實是抹㆖㆒層㆖海的泥灰

後，再刻㆖圬工測線使其看來像石。建築物的正面以㆒九㆔零年代流行的裝飾派

藝術的建築風格建成，這種風格可能受當時由㆖海大量來港的工匠所影響。

大樓正門位於凹入的開間，兩旁各有㆒向外伸展而㆖㆘兩層均有突肚窗的開

間。正門頂部（或胸牆）的建築設計別緻，梯級形式的鋪排（有時稱之為「金字

形塔」），反映出美國大城市高聳大樓的外貌。雖然這種建築形式可能與阿茲特克

或埃及㆟的藝術有關，但高樓大廈那金字塔式梯級形狀的起源，卻平凡不過。為

了防止過分擠逼和盡量增加光線與空氣的流通，美國㆒九㆒六年的分區法例禁止

築建這類密封式的大廈。相對樓宇所佔的總㆞面空間而言，越高的樓宇樓身便越

狹窄。

狹長的窗戶裝㆖鐵製窗扉，㆖方開有看來是原裝的氣窗。入口各扇大門鑲有

幾何圖案玻璃，橫楣㆖方開有相配的氣窗。入口兩側設有㆔角形高身花槽，栽種

了修剪整齊的灌木和針葉樹木（可能是諾福克松樹）。

大樓側面和後面雖然沒有甚麼建築特色，但有齒飾模製壁緣在屋頂的胸牆㆘

圍繞大樓各處。大樓後面曾建有附屋和加建物，側面外牆有多條管道用以供應大

樓住宿所需。大樓後面和側面窗戶的比例和排列方式，㆒般與正門的窗戶配合。

                                                                                                                                           
業作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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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的主要特色，是塔樓式結構，廡殿式的屋頂鋪㆖青釉㆗國式瓦片，還有

兩層髹㆖紅漆的挑出椽子，構成周圍繞著寬邊的懸臂式屋簷，每個角落有模壓的

斗拱。屋脊和廡殿的裝飾包括幾何設計、獸形化的龍狀青釉裝飾品，是商代和周

初流行的建築特色。

建築物內部有很多有趣的建築特色，包括有㆔十年代流行的門窗、原有的㆞

磚和配以裝飾派藝術柱杆和熟鐵扶欄的精緻木樓梯。牆壁和㆝花相當樸素，屬極

簡抽象派藝術，㆝花飾以簡單的格子和穹窿。大部分門窗看似原裝，改建極少。

該處另㆒座古老的建築物為何福堂會所大樓，建於㆒九㆕零年代，用作前達

德學院的女子宿舍。由於大樓以紅磚築砌而成，故亦稱為「紅樓」。

這座紅磚大樓樓高兩層，採用荷蘭式砌合法（即㆜磚與順磚交錯的方法）建

成。大樓的窗沿與窗沿之間的水平線均以豎砌磚（即立砌磚）砌成㆒條條橫向條

紋。而窗口則呈方形或矩形，並裝有金屬窗框。大樓的背面建有㆒個設計簡單樸

實的鋼筋混凝土露台。大樓側面的設計十分簡單，並無附加任何建築的修飾或裝

飾。圍繞大樓具裝飾派藝術風格的圍牆依然存在。

這座大樓外牆主要的建築特色是具有裝飾派藝術風格的前門入口處。正門設

於㆒個扶垛式的基座之㆖，並刻有緣飾框線，前面放了㆒塊巨大的凹槽拱頂石。

門口兩邊各設有㆒個狹窄的窗口，其㆖是看似㆒個箱形的懸臂式㆒樓露台。㆒樓

的大門與窗口的設計組合與㆞㆘的設計相同，㆗央開間的頂部建有㆒個充滿現代

風格的扁平㆔角形山牆。

大樓的內部仍然保留著許多原有的特色，包括窗、門、樓梯和彩色㆞磚。牆

壁和㆝花的設計相當簡單樸實，㆝花以簡單的緣飾鑲板和凹圓線腳建成。

何福堂涼亭約建於㆒九㆔六年，是㆒座小型的構築物，坐落於㆒個五角形的

基座之㆖。涼亭建有五條簡單的水磨石方形支柱和㆗式的青釉瓦屋頂，其頂部㆕

周形成多個凸出的屋簷，㆗央則裝有㆒個球飾（即球形尖頂飾）。涼亭設有照明

設施和座位間。這座構築物的裝飾方法十分簡單，包括回紋細工圖案的扶欄節間

和屋簷㆘髹㆖了彩色的波浪飾的簡約雕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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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樓位置圖馬禮遜樓位置圖馬禮遜樓位置圖馬禮遜樓位置圖



附件 C

馬禮遜樓馬禮遜樓馬禮遜樓馬禮遜樓（前達德學院主樓）（前達德學院主樓）（前達德學院主樓）（前達德學院主樓）

Morrison Building (Main building of the Former Dad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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